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  

舉辦 2022年度聖功家園-爺奶幸福村 

勸募活動計畫書 

發起單位 

勸募團體全銜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 

負責人 田亞蓮 電話 07-2256377 

登記地址 臺南市北區北園街 87巷 64號 

聯絡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 352號 

現行主管機關  內政部 

勸募活動計畫 

活動類型 一般勸募 

勸募用途分類 主要勸募用途：社會福利事業/社會慈善事業 

活動目的 

緣起： 

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在台灣簡稱聖功修女會，是一個國

際性的修會，由德籍會祖唐心潔修女創立，1948年遷抵台灣後，隔年，

1949年落腳於高雄，以醫療服務為優先，在高雄愛河旁成立，全台第一

家天主教教會醫院。聖功修女們致力於醫療、社福服務及教育等三大領

域，默默耕耘，用雙手撫慰每一位需要援助的人。 

本修會的服務使命是「隨時傾聽時代訊息，答覆社會需要」。早在 1995

年，便注意到高齡化時代來臨和人口結構的改變，遂於聖功醫院設立

「日間照顧中心」，讓子女白天安心工作，晚上接父母回家共享天倫。

隔年，更因為看到家人無法全天照顧中風失能長輩的困難，成立高雄第

一所「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提供 24小時全天候的照顧。26年來，照

顧了數千名長輩，與上萬名家屬並肩挑起照顧重擔。 

目前，社會現況是(一)人口持續負成長，超高齡時代提早到 (二) 與高

齡息息相關的失智照顧議，正衝擊著數以萬計的家庭 (三)南部缺乏與社

區結合的失智失能照顧專責機構。 

幾經研討，聖功修女會決定在高雄燕巢區籌設一所綜合式長期照顧機

構，稱之為「聖功家園-爺奶幸福村」，計畫設置(一)住宿式：失智照顧

專區 48床和一般失能 150床的長照服務；(二)社區式：設日間照顧服

務；以及(三)居家式：提供到宅服務、延緩失智與失能服務、資源轉

介、喘息服務、家庭照顧者專業協助…等。另規劃銀髮健康運動中心、

社區診所、假日農夫市集…等。 

近年，因疫情影響，建築原物料價格飆漲，面對龐大的工程經費，聖功

修女們並未就此停下腳步。反而，一方面，跟緊工程進度；另一方面，

積極拜會教堂、社區及企業團體，並爭取媒體宣傳與公共報導，把握每

個說明的機會，希望讓大眾了解「聖功家園-爺奶幸福村」的主要面向，

包括：1.照顧面，為長輩建構一個安全舒適，自在尊嚴的幸福家園。2.

教育及產業面，結合鄰近大專院校，鼓勵青年以工換宿，提供高齡者及

失智照顧的教育學習場域，推動燕巢區高齡產業創生。3.社區面，邀集

在地社區資源，建構共生互惠的友善社區。 



 

活動目的： 

為籌募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聖功

綜合長照機構『聖功家園—爺奶幸福村』所需之籌建經費新台幣

510,000,000元整，以提供一處兼具社區式/居家式/機構住宿式之綜合

照顧模式的長照機構，特別是為失智長者服務園區及新型服務創新及示

範之場域；結合機構及社區資源提供多元服務，引進以個案及家屬需求

為主的照顧理念。 

活動地區 全國性 

活動方式 

實體活動以及媒體、網路、網頁宣傳或文宣寄送宣傳 1： 

1.相關機構宣傳： 

於本法人相關機構、鄰里辦事處、長期合作廠商、友好企業團體等之官

網、社群平台及自媒體宣傳勸募活動，或以實體文宣刊登募款訊息並寄

發予社會大眾，各所屬機構放置募款箱文宣等宣傳勸募活動等訊息。 

2.小額捐款活動： 

結合實體通路、或網路平台、便利商店多媒體活動機台捐款、定點設置

募款箱(募集發票或零錢，隨箱附勸募文宣)、行動支付、信用卡捐款等

方式募款。透過文宣品邀請一般社會大眾投入關心並給予支持。 

3.募款實體活動： 

舉辦募款記者會、園遊會、義演、慈善音樂會、募款餐會、公益路跑、

單車公益活動、淨灘、空間認養、社區公益活動、攝影展、影像展、愛

心商店，發票箱、愛心商品義賣、捐款箱等募款活動。 

4.向社團/公司行號/基金會/學校等進行募款活動： 

勸募期間主動與社團、公司行號、基金會、及學校等通路合作，於以上

各團體多元管道、網站、Youtube、及 facebook進行宣傳，協助宣傳勸

募訊息。 

5.刊登電子/平面媒體： 

製作公益勸募廣告，勸募期間擬透過電視、網路、廣播、報紙、雜誌、

大眾運輸廣告版面。 

6.媒體報導露出： 

透過公益影片/微電影製作，安排於廣播及電視節目播放。 

7.製作募款專題： 

安排報章雜誌等平面媒體及廣播、電視、網路等數位媒體採訪。 

8. 公益捐款平台或募資平台： 

透過全國各大公益捐款平台或募資平台，刊載本勸募專案資訊，向該平

台會員進行募款宣導。 

9.發送各類文宣品： 

募款手冊、海報、募款信、感謝函、紀念品等。 

10.邀請名人代言，推展募款訊息。 

勸募活動期間 111年 08月 01日至 112年 07月 31日 

財物使用期間 111年 08月 01日至 114年 07月 31日 

必要支出來源 活動必要支出以(實際)募得款按比例支應 



預定勸募金額 510,000,000 

勸募活動所得財物使用計畫 

使用用途 
興建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聖功

綜合長照機構】籌建建物所需經費 

工作內容及服務對

象 

興建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聖功

綜合長照機構】籌建建物所需經費 

壹、 基於建構一個無圍牆的社區照顧平台的理念，設計有利於使用

者復能的可近性空間、動線，並在蒙特梭利失智照顧理念之下，建立友

善、多元、整合服務窗口的綜合長照機構。服務基地位於高雄市燕巢區

湖子內及深水段，基地土地面積共計為 11,996.0 ㎡，申請使用面積為

9,487.0 ㎡； 預定開業日期為 2025年。 

貳、 本案的規劃構想有三：(一)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機構：不僅

針對失智、失能者之照顧，同時也將開發延緩失能、失智的復能服務，

將整合住宿式長照服務、居家式長照服務及社區式長照服務成為以個案

需求為主的延續性服務光譜，(二)照顧人力的蘊育基地，培訓長照專業

人員，(三)將建構一個平台，作為亞健康老人、失能、失智服務方案之

創新研發、與相關專業團體、醫療體系以及鄰近的大學系所及資源發展

合作關係，運用系所教學資源規劃長輩樂齡學習方案，發展高齡創新與

青銀共融服務方案，引導年輕人參與高齡服務，運用年輕人活力及創意

活絡機構的氛圍，豐富個案的生活內涵；讓本案同時具有服務、教育、

研發及青創之功能。 

依據「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長照機構服 務內容分類以「綜合式服

務類」為本案申請類別，本案主要服務對象以「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

科醫師診斷為失智症、具行動能力，且需受照顧之身心失能者為照顧對

象」及「以需他人照顧之身心失能者為照顧對象」為主要之業務性質。

服務項目及收住對象如下 

(一)住宿式服務：全日服務型 198 床(一般失能者 150 床，具行動能力

之失智症者 48 床) 

1.服務項目：(1)身體照顧服務。(2)日常生活照顧服務。(3)餐飲及營養

服務。(4)住宿服務。(5)醫事照護服務。(6)輔具服務。(7)心理支持服

務。(8)急送醫服務。(9)家屬教育服務。(10)社會參與服務。(11)預防

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12)蒙特梭利教學設計(13)其他由中

央主管機關認定以入住方式所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務。 

2.收住對象：(1)長照型及養護型以 CMS 2-8級以上個案為服務對象。

(2)失智照顧型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為失智症、具行動能

力，且需受照顧之身心失能者為照顧對象。(3)對象不包含傳染病患者。 

(二)社區式服務：日間照顧(失能、失智混合服務)30 人。 

1.服務項目：(1)身體照顧服務。(2)日常生活照顧服務。(3)臨時住宿服

務。(4)餐飲及營養服務。(5)輔具服務。(6)心理支持服務。(7)醫事照

護服務。(8)交通接送服務。(9)社會參與服務。(10)預防引發其他失能

或加重失能之服務。(11)蒙特梭利教學設計。(12)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以社區為導向所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務。 

2.服務對象：(1)以長照 2.0收治對象為服務對象，CMS 2-8級。(2)失



智照顧型以神經科、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為失智症、具行動能力，且

需受照顧之身心失能者為照顧對象。(3)對象不包含傳染病患者。 

(三)居家式服務：120 人。 

1.服務項目：(1)身體照顧服務。(2)日常生活照顧服務。(3)家事服務。

(4)餐飲及營養服務。(5)輔具服務。(6)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善服務。

(7)心理支持服務。(8)緊急救援服務。(9)專業照顧服務。(10)預防引發

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11)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到宅提供與

長照有關之服務。 

2.服務對象：(1)長照 2.0經高雄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照顧管理專員，依

「長期照顧服務個案服務評估量表」評估，經核定時數者。(2)有自費照

顧需求者。 

(四)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 

1.服務項目：(1)有關資訊之提供及轉介。(2)長照知識、照顧技能訓

練。(3)喘息服務。(4)情緒支持及團體服務之轉介。(5)其他有助於提升

家庭照顧者能力及其生活品質之服務。 

2.服務對象：(1)直接家庭照顧者。(2)間接家庭照顧者。(3)外籍移工照

顧者。 

參、 補充說明 

鑑於高雄市私立聖功綜合長照機構籌建經費約 5億 1仟萬元，因缺工、

營造原物料等造價成本上漲,籌建經費也因此上漲,本法人已於 110年 6

月申請公益勸募活動(110.07.01-111.06.30)在案，至今募得經費約

3,100萬餘元，與所需經費相距甚遠，今擬再次申請公益勸募活動，籌

建經費再次以 5億 1仟萬元尋求各界支援。  

預期效益 

一、建構高齡友善與社區共生互惠的長期照顧平台： 

強調與在地社區共生互惠，提供在地人就業、就養、服務學習的友善生

活場域。 

二、導入失智照護專業識能學習： 

失智照顧有其個別化需求及特殊照顧專業識能，營造友善失智社區。 

三、推動燕巢區高齡產業創生： 

目標在打造幼青銀共融樂活的幸福空間，翻轉地方創生高齡產業及培植

優秀人才，給予青年人有貼近超高齡社會需求。 

四、落實福利社區化，支持「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重視園區內所有參與者的角色與優勢能力，強調被照顧者的「復能照

護」，提供一個適切、安全的環境，共造幸福活力自主永續的祥和社

區。 

經費概算(勸募活動之必要支出)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備註 

人事費 
活動籌辦、舉行之業務擔

當人員薪資費用。 
840,000   均含勞、健保及勞退。 

廣告文宣費 
各項勸募活動文宣費用：

海報、簡介、DM，影片拍
900,000   

宣傳網頁設計製作、文宣設

計、募款廣告投放等。 



攝剪輯，廣告版位租用之

相關費用。 

活動宣傳支出 

辦理各項宣傳活動之活動

支出、場地及用品租金、

場地布置費、茶水費、保

險費、活動票券印花稅、

演出人員車馬費、捐款贈

禮及其他。 

1,100,000   因應活動辦理之相關支出。 

活動雜項支出 

影印、文具、郵電、網管

維護、交通費、金流手續

費等支出。 

340,000   
勸募活動期間需支付之雜項

款項。 

合計: 3,180,000 

經費概算(勸募活動所得財物支出)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明細說明 金額 備註 

發包施工費-建築

結構體 

假設工程、擋土設施工

程、土方工程、結構體工

程、結構體雜項工程等 

154,330,000 發包施工費-建築結構體 

發包施工費-裝修

工程 

防水隔熱工程、外牆塗料

+貼磁磚+洗石子收邊+鋁

窗、室內隔間牆、室內裝

修、室內門、裝些雜項工

程等 

149,960,000 發包施工費-裝修工程 

發包施工費-水電

工程 

電氣設備工程、給排水設

備工程、照明設備工程、

弱電通訊、監視設備工

程、消防設備工程、空調

/排風設備工程、汙水處

理設備等 

67,640,000 發包施工費-水電工程 

發包施工費-電梯

設備工程 

病床電梯工程、病床電梯

/6停、污物專用電梯/5

停等 

11,600,000 發包施工費-電梯設備工程 

施工發包費-戶外

景觀工程 
基地面積約 1公頃 3,385,800 施工發包費-戶外景觀工程 

施工發包費-包商

稅捐利潤雜支規費 
 63,841,107 

施工發包費-包商稅捐利潤

雜支規費 

其他作業費 規劃設計監造費 18,500,000 其他作業費 

設備建置費 

洗衣房設備、廚房設備、

淨水設備、室內家具設

備、綠能設備等 

37,563,093 設備建置費 



勸募活動之必要支

出（由募得款項支

付） 

1人事費：840,000元 

2.廣告文宣費：900,000

元 

3.活動宣傳費：

1,100,000元 

4.活動雜項支出：

340,000元 

合計 3,180,000元 

 

3,180,000 

請將所有由募得款項支付的

「勸募活動必要支出經費項

目」，進行金額加總後填入

此欄位。 

(明細填寫於明細說明) 

合計: 510,000,000  

經費使用 
依據計畫內容執行，專款專用於本會所屬之服務方案與勸募必要支出等

項目。 

預定經費使用期限 111年 08月 01日至 114年 07月 31日 

 


